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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產學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收支

管理要點 
112.02.14 第 3140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2.03.23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一、 依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則第三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產學合作收入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之收支管理，除法令另有

規定或合作雙方另有約定外，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三、 產學合作收入，係指本校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辦理相關事

項所獲得之收入。 

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係指本校獲得政府依「科學技術基本法」

等相關規定所為之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產學合作收入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符合本校建教合作計畫處

理要點第四點所定之建教合作計畫範圍者，為「計畫類建教合作收入」；其屬

於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經技術移轉所取得之收入者，為「技轉類建

教合作收入」。 

四、 產學合作收入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之管理費，區分為「計畫類建

教合作收入」之管理費與「技轉類建教合作收入」之管理費。「計畫類建教合

作收入」管理費之編列，依本校建教合作計畫處理要點規定辦理。「技轉類建

教合作收入」中管理費之比例，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規

定辦理。 

五、 「計畫類建教合作收入」之用途依合作雙方約定得支用之事項及標準辦理，

如無規定或契約約定，得於執行計畫所需範圍內支用。「技轉類建教合作收入」

之用途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因故解除或終止契約，賸餘經費之處理，有約定者，依約定；無約定者，與

合作之他方洽商處理之。於洽商決定前，非必要支出之費用應即停止。 

管理費及結餘款之分配使用依本要點第六點至第八點規定辦理。 

六、 各學院及其他直屬單位之「計畫類建教合作收入」之管理費，由學校統收後

依下列比例分配： 

（一）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非校總區執行之計畫、學校分配百分之十五，

學院分配百分之八十五。 



 

（二）前（一）款以外之各學院及其他直屬單位之計畫，以委託機構或校方

核定之管理費比例依下表累進逐級分配： 

累進逐級分配比例 校方分配之比例 學院及其他直屬單位分配比例 

3%以內 100% 0% 

3%以上至 6%部分 45% 55% 

6%以上至 15%部分 65% 35% 

15%以上至 20%部分 55% 45% 

20%以上部分 30% 70% 

（三）分配到學院之管理費，其與系、所、科及附屬單位之分配比例由各學

院自行決定。 

（四）大型建教合作計畫每年伍仟萬元以上或簽約允諾五年內合計總經費

達一億元者，其管理費分配比例視計畫性質另行議訂之。 

（五）分配至校級研究中心（含功能性中心）之管理費，中心與計畫主持人

所屬學院，各分配比例為百分之五十。但各中心於計畫結束前得與各

學院議定特定分配比例，並經研究發展處同意後分配之。 

七、 管理費用途如下： 

（一） 學校人員人事費： 

1、編制內人員本薪（年功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 

2、編制內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勞。 

3、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 

（二） 講座經費。 

（三） 教學及研究獎勵 

（四） 出國旅費。 

（五）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租賃。 

（六） 新興工程。 

（七） 債務之償還。 

（八） 支援推動全校學術發展計畫（由研究發展處及教務處統籌支配）。 

（九） 支援全校性行政單位之行政費用（由校長統籌分配）。 

（十） 雜支（水電瓦斯、郵電、印刷、出版、辦公室用具及消耗品等由總

務處、主計室統籌支配）。 

（十一） 因建教合作計畫產出研發成果之智權申請、註冊或維護所需之



 

費用。但因該智權有技術移轉或其他權益收入而有智權費用歸墊回

本校者，該智權費用應歸回本管理費用收入項目依本要點支用。 

（十二） 其他與建教合作或校務發展有關之支出。 

「技轉類建教合作收入」管理費校方所受分配部分，歸入於本校權利金收入

帳戶，基於保護、管理及推廣研發成果之目的依上述項目支用外，另得依下

列用途支用： 

（一）為保護、管理及推廣研發成果之必要，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來校參

與會議、合作研究及諮詢指導等相關費用。 

（二）購置設備、註冊產業或智權情報資料庫、圖書、耗材及其他因保護、

管理與推廣研發成果所發生之事務費用。 

（三）為保護、管理與推廣研發成果需要開會、考察、研究、訓練之差旅費

（如參與國內外技術推廣會議之註冊費、誤餐費及其他相關用途）。 

（四）與保護、管理與推廣研發成果有關事項之支援活動經費（如研究成果

參展費、入會費等）。 

（五）對於非因建教合作計畫產出之研發成果，為辦理該研發成果相關智

權申請、維護、技術移轉及推廣所為之必要支出。但智權獲證後，本

校獲資助機關補助之金額應歸回技術移轉權利金收入項目依本要點

支用。 

（六）因保護本校研發成果相關權益所產生之費用，含法律糾紛非訟或訴

訟程序之支出、專家或律師之服務費、蒐集證據資料所支出之必要費

用。 

（七）「技轉類建教合作收入」依法所需繳納之稅賦，含營業稅、印花稅、

證券交易稅、契稅及其他技術移轉行為依法應繳納之稅賦。 

各創作人所屬單位（含院、系、所、中心）有發生前項各款費用支出者，亦

得適用本點就該單位之權利金收入帳戶之經費進行報支運用。 

八、 「計畫類建教合作收入」如有結餘，其分配比率及運用原則依本校建教合作

計畫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要點辦理。 

非國內政府機關(構)產學合作計畫之經費，除本校另有規定或合約另有約定

外，其使用標準得比照前項要點辦理。 

九、 「計畫類建教合作收入」結餘款不得使用於教師個人待遇，而應運用於下列

項目： 



 

（一）為協助教學、研究而聘請助理、臨時工、工讀生費用及其因投保勞健

保險所為必要之支出。 

（二）為教學研究必要，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來校講學、參與會議、合作

研究及實驗指導等相關費用。 

（三）購置研究設備、圖書、耗材及其他因研究所發生之事務費用（如參與

學會之年費、誤餐費及其他相關用途）。 

（四）為教學研究需要開會、考察、研究、訓練及實驗之差旅費。 

（五）為推動建教合作有關事項之支援活動經費（如研究成果展覽等）。 

（六）為辦理本校研發成果專利申請、維護、技術移轉及推廣所為之必要支

出。 

（七）其他院、校推展研發計畫或個人、研究群與院、校單位之臨時性或特

殊性之經費支出需求等(含公共關係費)。 

十、 本收入業務之執行、收支、保管及運用，應遵循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及相關規

定辦理。並配合本校相關稽核單位執行年度稽核計畫，提供必要之資料以供

查閱，如發現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項，應定期追蹤直至改善為止。 

十一、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並報教

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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